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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3       证券简称：东方银星       公告编号：2017—018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将使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3 日，公司股东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中

东鑫”）与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庚集团”）签署了《股份转

让协议》，晋中东鑫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8,374,400股转

让给中庚集团。 

本次转让完成后，中庚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38,374,40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29.98%；晋中东鑫将持有公司股票 2,585,6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1、企业名称：晋中东鑫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郝村 

3、法定代表人：柴春祥 

4、注册资本： 120,0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00330553740C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7、营业期限：自 2015年 5月 14日至 2020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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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销售：钢材、日用百货。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及持股比例：柴春祥持股 100% 

10、通讯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郝村 

（二）受让方情况 

1、企业名称：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49 号骏建大厦三层 

3、法定代表人：梁衍锋 

4、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158178335R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营业期限：1998年 05月 21日至 2028 年 05月 21日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出售出租商品房及物业管理；针、纺织品，电

子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化工产品，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建筑材料的批发；

信息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9、股东及持股比例： 

 

 

 

 

 

 

      

10、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83号青年广场 31层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2017年3月3日，晋中东鑫与中庚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梁衍锋 梁秀华 朱元焕 

中庚集团 

70%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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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让数量及比例 

晋中东鑫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8,374,400股股份（“标的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29.98%）转让予中庚集团，中庚集团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条

款和条件受让前述股份。 

（三）转让价格及支付安排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为56.03元/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

人民币21.5亿元。主要的支付安排如下： 

1. 中庚集团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向晋中东鑫支付1.5亿元，作为收

购定金； 

2. 中庚集团应3月15日前向晋中东鑫支付第一笔收购款5亿元，晋中东鑫在

收到该款项后的当日，应当立即申请办理全部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交割登记手续。 

3. 标的股份转让过户后，中庚集团应当在2017年4月15日前将第二笔收购

款人民币15亿元汇入晋中东鑫的银行账户。 

（四）交割安排 

晋中东鑫承诺标的股份在交割日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冻结及其他形式

或性质的担保或权利负担，不存在任何转让限制，亦不存在任何争议，并免受第

三者追索。 

（五）过渡期内有关事项安排 

自本协议生效后至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中庚集团名下之间的期间为本次股

份转让的过渡期间。 

过渡期间内，晋中东鑫不得促成上市公司进行派发现金股利、送红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利润分配事项。 

（六）协议的生效及解除 

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及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经生效，除非经双

方共同签署书面文件进行变更或解除外，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对本协议进行变更

或解除。 

（七）违约责任 

若晋中东鑫构成实质违约的，中庚集团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要求晋中东鑫赔

偿损失；若中庚集团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应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金额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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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按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的标准，向晋中东鑫支付违约金。 

（八）税费承担 

双方自行承担与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的交易相关的各自费用，包括本次股

份转让所涉及的财务顾问、评估、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服务费用，由聘用方各

自承担。 

双方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签署及履行协议而产生的税费，

包含但不限于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费和交易印花税等各项税金及费用，按

照中国法律、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 

中庚集团希望通过持有东方银星股份，借助业务、人力资源、财务等方面的

转型改革，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同时运用上市

公司平台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 

 

五、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公司第一大股东晋中东鑫，持有公司股票的比例将

下降至 2.02%，这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股份转让后，持股 5%

以上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转让完成后大股东之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8,374,400 29.98% 

2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28,823,378 22.52% 

3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56,592 8.48% 

鉴于本次股份转让后的公司股权结构以及相关股东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

的情形，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暂时无法确定新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晋中东鑫）。 

由于中庚集团尚未编制完成《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庚集团），其聘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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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也尚未完成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庚集团）的核查，公司将督

促中庚集团方面尽快完成相关报告。公司在收到相关报告后，将及时进行披露。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